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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博士文丛》是我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

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推出的丛书之一。它以优秀的法

律史学博士论文为甄选对象,目的是及时反映和交流他们的研

究成果,借以拓宽法律史学的研究领域,弘扬法文化,培养新

的年轻的研究队伍。

近年来,一批优秀的法律史学博士生或潜心于某一专题的

研究,或驰骋于中西法文化交流的广阔领域。他们的论文反映

了学术根基之坚实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尽管仍有这样那样的不

足或瑕疵,但仍不失为法律史学宝库中的新贡献。我们希望源

源不断的法律史学博士论文能够成为 《博士文丛》的源头活水,

使它朝着预定的宗旨不断地充实提高。

张晋藩  
2005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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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清代承袭并发展了汉唐以来的经验,对新疆地区的治理更

为深入与广泛,民族立法与法律治理方面尤其突出,其得失足

资后世之治。由于复杂的地理与人文等因素,清代统一新疆后

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新疆地区国家制定法、宗教法以及习惯

法等同时并存,形成了法律体系及司法实践的一体与多元格局。

一体之下多元并存,多元法律寓于一体,成为清代新疆法律发

展的基本脉络和突出特点。

本书分引言、主体与结语三部分。

引言部分主要包括:研究缘起、主题与框架;研究综评及

意义;研究范围、基本概念与资料的说明。

主体部分共分七章。前三章主要从法律渊源、司法体系、

基层控制三个角度展现清代新疆法律 “一体与多元”的实态,

第四章以档案资料为主论述清代新疆以清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法

律的一体化构建。第五章延伸上一章的主题,重点论述清末新

疆建省对多元法律一体化构建的推进及深刻影响。第六章综合

分析清代新疆法律 “一体与多元”格局形成与发展的诸多因素,

主要包括历史渊源以及政治基础与法理依据等。第七章就清代

新疆法律的实践经验与理论价值展开论述。实践经验部分是对

清代新疆法律治理基于深切现实关怀的历史省思。理论价值部

分则是以 “一体与多元”为主线的清代新疆法律研究在理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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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进一步延展,是从清代新疆法律这个中观层面与地域法角

度出发对中华法系、民间法以及法律多元等问题作出的重新审

视与检讨。

结语部分为基本观点的概括与总结:

(1)清代新疆法律是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之丰富内涵在边疆

多民族地区的具体体现,是清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2)清代新疆军府制时期的法律尤其是基层民事法律领域

基本是民族、地域、宗教文化三者合一制度安排与权力配置下

的板块式的多元。

(3)清代新疆法律是以 《大清律例》为核心的国家制定法

为主体的内部多元异质的法律制度及运作体系。

(4)清代新疆多元法律的一体化构建以新疆建省为分界呈

动态变化。

(5)在同一政治框架之下以国家制定法为主导,以大一统

为价值目标,多元法律之间相互协调形成一个整体始终是清代

新疆法律的发展方向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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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研究缘起、主题与框架

人类社会存在多元的意识和利益，由此决定了法律多元现象的普
遍存在。早期的法律多元研究始自于学者们对西方国家殖民领地多种
法律并存及运作实态现象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与拓展，人们开始
关注一个国家内部同时并存的形态各异的多种行为规范及它们之间错
综复杂的关系。

中国自秦汉以来便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
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有清一代，多民族版图进一步扩大，
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各边疆民族生活在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之内，其法律文化具有更为复杂、丰富的内容与属性，相对于
“同质的核心地区”〔1〕而言，边疆地区法律的异质性与多元化更为突
出。清代新疆便是一个国家制定法、宗教法以及习惯法多元并存的独
特法律文化区域。

本书以法律的“一体与多元”为主线，以史料文献为基础，采取
史论结合的研究模式，以历史学的史料分析法与法学的案例分析法为
主要研究方法，主要从清代新疆的法律渊源、法律的实施与动态变迁
等方面揭示清代新疆法律的一体与多元样态，同时以此为中心展开理
论层面的思考。研究牵涉的一个基本概念是 “法律多元”，研究亦由
此切入。尽管由于“法律多元”理论的西方背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有别于西方的独特性与复杂性以及理论本身的动态发展，“法律多元”
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并不能说是一个成熟的理论框架，然而，

1引 言

〔1〕 ［英］ S. 斯普林克尔: 《清代法制导论: 从社会学角度加以分析》，张守东译，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 页。



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对传统实证主义 “惟国家法为法”的法律概念的否
弃和反思，更为重要的是它所引起的研究范式的转变———从官府之法
向民间法、从大传统向小传统的研究转向以及新的视角下所形成的对
研究对象更加丰富与深刻的理解与认识。笔者也正是受此启发而展开
对清代新疆法律的研究。

本书的主旨在于通过文本与实证的研究揭示清代新疆法律格局
“一体与多元”的基本特点，重点关注清代政权对于边疆地区多元异
质法律的一体化构建及其成败得失并以此展开理论层面的思考。

除引言与结语外，本书全篇共分七章。第一章主要探讨的是清
代新疆法律渊源的构成。国家制定法、伊斯兰教法、蒙古与哈萨克
等各民族习惯法共同构成了清代新疆的法律体系，在这个多元法律
体系中，以 《大清律例》为核心的国家制定法居于主导地位。第二
章主要以档案所载案例结合清代文献资料对清代新疆军府制时期以
军府衙门为主的多元司法机构及其司法职能进行了全面、详尽而具
体的概括与分析。第三章关注的是清代新疆的基层控制。在具体施
政过程中，清政府对新疆少数民族基层社会的控制基本是经由少数
民族王公贵族以及宗教上层等加以实现的，由于清代新疆民族众多
文化并存且各异，基层控制领域法律的多元化较为突出。第四章以
清代新疆多元法律的一体化构建为主题，重点关注司法实践过程中
以政府为主导的对多元法律的一体化构建，在此过程中清政府强化
了对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国家法建设。第五章将新疆法律格局演进的
研究置于清末新疆建省及新政推行等社会变革当中，其中重点关注
新疆建省对于法律一体化构建的重大而深刻的影响。第六章通过对
清代新疆独特的地理环境、文化样貌与传统的解读，揭示以 “一体
与多元”为基本特点的清代新疆法律的生成土壤和历史文化传统，
同时从政治基础与法理依据等角度进一步分析 “一体与多元”法律
格局的成因。第七章在对清代新疆法律实践予以反思及评价的基础
上，展开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论思考。

二、研究现状与意义

清代新疆法律研究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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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地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硕与成熟的研究成
果，并在方法论以及研究视角方面有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1〕然而，
检阅诸多相关成果发现目前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考察多为宏观研究
并持整体观，即将中国视为统一、同质的社会，对由于地域差异尤其
是民族、宗教等因素而致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多元性与异质性均未
给予充分关注。

有学者撰文指出，对 “中国古代社会的简单和绝对同质性的认
定”是由于“现有相关研究大部分仍然主要以历代法典和精英人物等
素材来构建‘中国’，认为这些文本足以代表一个统一、同质的中国，
似乎还未有效地对可能存在的各种结构性和地区性差别进行充分的实
证性说明，而假定各种差别是并不存在、抑或并非实质性的”〔2〕。基
于对中国古代社会并非同质的基本认识，“在中观层面解析中国社会结
构性、地域性等复杂局面”，便成为探讨宏观问题之前或至少同时进行
的“必不可少的环节”。清代新疆正是这样一个典型区域。

新疆自古以来便是中西交通之孔道、多民族生息繁衍迁徙辗转之
所，多元的文化绚烂驳杂。清代乾隆二十四年 ( 1759) 统一新疆后采
取因俗而治的政策，针对新疆地域特有的民族、文化与宗教信仰，清
政府实行了军府制之下的多元行政管理模式，州县制、伯克制、札萨
克制等并行，州县制之外的行政管理模式均为中央政权的间接治理，
尤其是民政领域。各少数民族王公伯克享有不同程度的 “自主管理”

3引 言

〔1〕

〔2〕

在方法论上具有启发意义的主要有瞿同祖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费孝通著
《乡土中国》、斯普林克尔著《清代法制导论: 从社会学角度加以分析》、林端著
《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 社会学观点的探索》等; 以中西比较的方式剖析传统中国
法律文化的主要以张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为代表; 以中国传统社会
基层控制为视角探研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主要有萧公权著《调争解纷———帝制时
代中国社会的和解》、张仲礼著《中国绅士》、吴晗与费孝通等合著《皇权与绅
权》、朱勇著《清代宗族法研究》等; 以法律多元为分析工具研究传统中国法律
文化的主要有日本学者千叶正士著《法律多元———从日本法律文化迈向一般理
论》、苏力撰《法律规避与法律多元》、梁治平撰《中国法律史上的民间法———兼
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多元格局》、王志强著《法律多元视角下的清代国家法》等。
王志强: 《法律多元视角下的清代国家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 页。



的权力。清代新疆法律呈现较为典型的一体之下的多元状态，法律多
元以及多元法律的一体化构建便成为清代新疆法律发展的基本脉络和
突出特点。关于这一主题，少有学者涉足，至今尚无系统综合的研究。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新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军事、经济、
民族、宗教诸领域，并已形成一些基础性的研究成果。〔1〕根据笔者所
掌握的资料，有关清代新疆法律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
之后才逐步开始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专题领域:

1. 司牙孜制度的研究
司牙孜制是清代中俄 ( 新俄) 边境少数民族边民之间以习惯法解

决纠纷的一种特殊审判制度。厉声先生较早开展此方面的研究，代表
性成果主要有专题论文 《中俄司牙孜制辩正》〔2〕以及 《中俄 “司牙
孜”会谳制度研究》〔3〕。此领域的其他成果还有哈萨克斯坦学者 K.Ⅲ.
哈费佐娃的 《国际会审法庭———19 世纪下半叶调解俄中关系的新形
式》〔4〕以及蔡晓荣的《清代中俄“司牙孜”会审制度再探: 一个民族
习惯法的视角》〔5〕等论文。

2. 清代新疆遣犯问题研究
清代统一新疆之后，新疆继西南、东北成为清政府流放罪犯的主

要地域。首先进行清代新疆遣犯研究的是日本学者川久保悌郎，其撰
有《清代向边疆流放的罪犯———清朝的流刑政策与边疆 ( 之一) 》〔6〕

一文，其他研究成果主要有叶志如的 《从罪奴遣犯在新疆的管束形式

4 一体与多元: 清代新疆法律研究 ( 1759 ～ 1911 年)

〔1〕

〔2〕

〔3〕

〔4〕

〔5〕

〔6〕

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新疆社会科学院编《新疆简史》、苗普生著《伯克制度》、钟
兴麒著《新疆建省述评》、苏北海与黄建华合著《哈密、吐鲁番维吾尔王历史:
清朝至民国》、管守新著《清代新疆军府制度研究》、阿拉腾奥其尔等编著《清代
新疆军府制职官传略》、齐清顺著《清代新疆研究文集》等。
载《新疆大学学报》1988 年第 3 期。
载《新疆社会科学》1988 年第 4 期。
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 年第 2 期。
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9 年第 2 期。
载《北华大学学报》198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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